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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701 次會議 

       民國 109 年 5 月 7日 

  討論事項（一） 

內政部擬具「警械使用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羅政務

委員秉成等審查整理竣事，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內政部函以，「警械使用條例」於 22 年 9 月 25 日公布

施行，其後歷經五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

91 年 6 月 26 日，迄今已逾 17 年。考量社會環境已今

非昔比，該條例對於警察人員執行職務使用警械有規

範不足及實務功能欠缺等不合時宜之處，亟須檢討修

正，以符合警察勤務需要及民眾合理期待，本部爰擬

具「警械使用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核轉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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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審議。 

  二、案經羅政務委員秉成邀集司法院、內政部及法務部等

相關機關代表會同審查整理竣事。 

  三、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警察人員執勤於未攜帶警械、未能有效使用警械或認

以不使用警械為適當等情形，得使用現場足以達成目

的之物品作為輔助工具，該物品使用時視為警械。（修

正條文第 1條） 

  (二)內政部應遴聘相關機關(構)代表及專家學者組成調查

小組，得依職權或依司法警察機關之申請，就所屬人

員使用警械致人死亡或重傷爭議案件之使用時機、過

程與相關行政責任進行調查及提供意見。（修正條文第

10 條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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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現行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所生損害賠償及損失補償採定

額制，未能完全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或損失，爰刪除

賠償及補償定額制，並擴大損失補償對象，以充分保

障人民權益。另警察人員執行職務違反本條例規定使

用警械侵害人民權益，人民得向國家請求賠償，故明

定人民對於違反本條例規定使用警械之賠償，依國家

賠償法規定辦理。（修正條文第 11 條） 

  四、茲將該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

由院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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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械使用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警械使用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於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公布施

行，其後歷經五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六
日，迄今已逾十七年。本條例係規範我國警察人員執行職務使用警械之準
據，考量社會環境已今非昔比，對於規範不足及實務功能欠缺等不合時宜
之處，亟須檢討修正，以符合警察勤務需要及民眾合理期待，爰擬具本條
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警察人員執勤於未攜帶警械、未能有效使用警械或認以不使用警械為

適當等情形，得使用現場足以達成目的之物品作為輔助工具，該物品
使用時視為警械。（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內政部應遴聘相關機關(構)代表及專家學者組成調查小組，得依職權
或依司法警察機關之申請，就所屬人員使用警械致人死亡或重傷爭議
案件之使用時機、過程與相關行政責任進行調查及提供意見。（修正
條文第十條之一） 

三、現行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所生損害賠償及損失補償採定額制，未能完全
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或損失，爰刪除賠償及補償定額制，並擴大損失
補償對象，以充分保障人民權益。另警察人員執行職務違反本條例規
定使用警械侵害人民權益，人民得向國家請求賠償，故明定人民對於
違反本條例規定使用警械之賠償，依國家賠償法規定辦理。 (修正條
文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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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械使用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警察人員執行

職務時得依本條例使

用警械；使用時應著

制服或出示足資識別

之警徽或執行職務之

證明文件，但情況急

迫時，不在此限。 

 前項警械，包含警

棍、警刀、槍械及其他

器械；其種類，由內政

第一條  警察人員執行

職務時，所用警械為

棍、刀、槍及其他經

核定之器械。 

 警察人員依本條例

使用警械時，須依規定

穿著制服，或出示足資

識別之警徽或身分證

件。但情況急迫時，不

在此限。 

一、 現行條文整併修正

後分列第一項及第

二項，說明如下： 

(一) 警械為輔助警察人

員執行職務之工具，

現行第一項為授予警

察人員依法使用警械

之權力，爰將所定「所

用」修正為「得依本

條例使用」；現行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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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定之。 

 警察人員執行職

務因未攜帶警械、未能

有效使用警械或認以

不使用警械為適當

時，得使用其他足以達

成目的之物品，該物品

於使用時視為警械。 

 第一項警械之種類

及規格，由行政院定

之。 

 

 

項並規定警察人員依

本條例使用警械時，

須「依規定」穿著制

服，其意旨在於透過

制服或出示證件，憑

以表彰使用人之執法

者身分，足資使人民

識別為已足，惟實務

上曾滋生制服穿著之

式樣及應配帶標識或

整潔等細節是否與相

關規定相符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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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添執勤員警之困

擾，爰參考警察職權

行使法第四條第一項

規定，修正現行第二

項規定使用警械時

「應著制服」，上開修

正整併後列為第一

項。 

(二) 現行第一項規定警

察人員執行職務所用

警械種類為「棍、刀、

槍及其他經核定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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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考量第二條至第

四條使用「警棍」、「警

刀」、「槍械」等用詞，

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

類及規格表內使用

「其他器械」一詞，

又現行實務使用之警

械無須另為核定，爰

現行第一項刪除「經

核定」等文字，並修

正為「前項警械，包

含警棍、警刀、槍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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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器械」。另現行

第三項規定警械種類

與規格，考量警械之

規格內容較為細瑣且

避免日後頻繁修正，

爰刪除「規格」等文

字；而警械種類本應

配合各種警察勤業務

之特性及需求與時俱

進，隨時更新，依據

警察法第四條規定：

「內政部掌理全國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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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行政，並指導監督

各直轄市警政、警衛

及縣 (市) 警衛之實

施。」以內政部職掌

警政事項具有相關專

業，且本條例第十四

條第二項有關警械定

製、售賣或持有等許

可係授權由內政部另

定辦法管理之，為使

事權一致，爰將現行

第三項修正由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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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警械種類；上開

修正整併列為第二

項。 

二、 警察人員執行職務

面臨之情境不一，

隨時可能遭遇具有

危險性、急迫性，

且無法事先預料之

突發狀況，或未攜

帶適當警械；或雖

有攜帶，卻發生警

棍斷裂、槍枝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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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機械故障、狀

況過於危急或有事

實足認使用現有之

警械無法達成目的

等未能有效使用或

認以不使用為適當

等情形。警察人員

基於警察職權行使

法、社會秩序維護

法等規定得行使行

政上之強制力，另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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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行使刑事上之強

制力，復按刑法第

二十二條(業務正

當行為)、第二十三

條(正當防衛)及第

二十四條(緊急避

難 ) 規定之法理

等，本得使用現場

足以達成目的之適

當物品作為輔助行

使強制力之工具，

為保障該物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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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之對象或第三人

若因此受有損害，

得依本條例相關規

定提出賠償或補償

之請求，爰增訂第

三項，規定警察人

員執行勤務遇有未

攜帶警械、未能有

效使用警械或認以

不使用為適當等情

形，得使用其他足

以達成目的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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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並於使用之

際，將該物品視為

警械，仍受本條例

使用要件與責任規

定之拘束，但不受

第十四條第一項警

械非經許可，不得

定製、售賣或持有

規定之限制，以杜

實務執行之疑慮及

爭議。 

第四條  警察人員執行 第四條  警察人員執行 一、 第一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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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時，遇有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得使

用警刀或槍械： 

一、為避免非常變故，

維持社會治安時。 

二、騷動行為足以擾亂

社會治安時。 

三、依法應逮捕、拘禁

之人拒捕、脫逃，

或他人助其拒捕、

脫逃時。 

四、警察人員所防衛之

職務時，遇有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得使

用警刀或槍械： 

一、為避免非常變故，

維持社會治安時。 

二、騷動行為足以擾亂

社會治安時。 

三、依法應逮捕、拘禁

之人拒捕、脫逃，

或 他 人 助 其 拒

捕、脫逃時。 

四、警察人員所防衛之

二、 配合第一條修正，

將第二項「其他經

核定之器械」修正

為「第一條第二項

所定其他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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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建築物、工

作物、車、船、航

空器或他人之生

命、身體、自由、

財產遭受危害或脅

迫時。 

五、警察人員之生命、

身體、自由、裝備

遭受強暴或脅迫，

或有事實足認為有

受危害之虞時。 

六、持有兇器有滋事之

土地、建築物、工

作物、車、船、航

空器或他人之生

命、身體、自由、

財產遭受危害或

脅迫時。 

五、警察人員之生命、

身體、自由、裝備

遭 受 強 暴 或 脅

迫，或有事實足認

為有受危害之虞

時。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01
次
院
會
會
議

D1
C3
87
08
06
46
86
EF



14 
 

虞者，已受警察人

員告誡拋棄，仍不

聽從時。 

七、有前條第一款、第

二款之情形，非使

用警刀、槍械不足

以制止時。 

    前項情形於必要

時，得併使用第一條

第二項所定其他器

械。 

六、持有兇器有滋事之

虞者，已受警察人

員告誡拋棄，仍不

聽從時。 

七、有前條第一款、第

二款之情形，非使

用警刀、槍械不足

以制止時。 

      前項情形於必要

時，得併使用其他經

核定之器械。 

第十條之一  內政部應   一、 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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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聘相關機關(構)代

表及專家學者組成調

查小組，得依職權或

依司法警察機關之申

請，就所屬人員使用

警械致人死亡或重傷

爭議案件之使用時

機、過程與相關行政

責任進行調查及提供

意見。 

前項調查小組得

提供司法警察機關使

 二、 警察人員執行職務

使用警械是否符

合 法 定 客 觀 情

狀、急迫要件及使

用程度是否符合

比例原則等，均涉

及法律、警械之機

械物理特性、使用

對象與現場情境

之 危 險 及 急 迫

性、使用人之生理

與心理反應及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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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警械之教育訓練及

倫理促進等建議事項。 

場跡證重建等專

業領域。為釐清警

察人員使用警械

之妥適性，爰第一

項規定由內政部

遴聘相關領域機

關(構)代表及專

家學者組成任務

編組性質之調查

小組，依職權或依

所屬機關申請就

使用警械致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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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或重傷爭議案

件之使用時機、過

程與相關行政責

任進行調查及提

供意見；並為使本

條例第十三條規

定之「其他司法警

察人員」任職機關

得向調查小組申

請調查，爰明定司

法警察機關就所

屬人員使用警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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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人死亡或重傷

爭議案件，得申請

本小組調查。至該

調 查 小 組 之 功

能、組成及運作方

式，另以行政規則

定之。 

三、 調查小組透過本機

制之運作，可蒐集

累積相關案例，對

於使用警械之教

育訓練及倫理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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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等部分，提出具

體建議事項供司

法 警 察 機 關 參

考，爰為第二項規

定。 

第十一條  警察人員依

本條例規定使用警

械，致人民生命、身

體或財產遭受損失

時，人民得請求補

償。但人民有可歸責

之事由時，法院得減

第十一條  警察人員依

本條例規定使用警

械，因而致第三人受

傷、死亡或財產損失

者，應由各該級政府

支付醫療費、慰撫

金、補償金或喪葬費。 

一、 現行第一項規定之

補償對象僅限於

第三人受傷、死亡

或財產損失之情

形，惟如警察人員

合法使用警械致

人民生命、身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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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其金額。 

警察人員執行職

務違反本條例規定使

用警械，致侵害人民自

由或權利時，依國家賠

償法規定辦理。 

前項情形，為警

察人員出於故意之行

為所致者，賠償機關得

向其求償。 

 警察人員執行職

務違反本條例使用警

械規定，因而致人受

傷、死亡或財產損失

者，由各該級政府支付

醫療費、慰撫金、補償

金或喪葬費；其出於故

意之行為，各該級政府

得向其求償。 

 前二項醫療費、慰

撫金、補償金或喪葬費

之標準，由內政部定

財產因公共利益

已達遭受特別犧

牲 程 度 之 損 失

時，參照司法院釋

字第六七○號、第

七四七號等解釋

意旨及警察職權

行使法第三十一

條立法例，仍應給

予補償，爰修正第

一項規定警察人

員依本條例規定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01
次
院
會
會
議

D1
C3
87
08
06
46
86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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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使用警械，致人民

生命、身體或財產

遭受損失時，人民

得請求補償，不以

第三人為限，以擴

大合理保障人民

權益之範圍。 

二、 警察人員執行職務

違反本條例規定

使用警械侵害人

民權益，人民得向

國家請求賠償，係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01
次
院
會
會
議

D1
C3
87
08
06
46
86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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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 法 第 二 十 四

條、國家賠償法第

二條及警察職權

行使法第三十條

所明定之國家責

任，警察人員執行

職務使用警械係

行使公權力之行

為，因而造成人民

損 害 之 賠 償 責

任，本即應由國家

擔負。現行第二項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01
次
院
會
會
議

D1
C3
87
08
06
46
86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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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關於警察違

法使用警械之損

害賠償原因限於

「致人受傷、死亡

或財產損失」，填

補人民權益損害

範圍亦僅有「醫療

費、慰撫金、補償

金或喪葬費」，賠

償額度又受限於

警察人員使用警

械致人傷亡財產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01
次
院
會
會
議

D1
C3
87
08
06
46
86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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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醫療費慰撫

金補償金喪葬費

支給標準，已不符

合應完全填補被

害人所受損害之

要求，爰修正第二

項規定擴大人民

損害發生之原因

及賠償範圍，明定

警察人員執行職

務違反本條例規

定使用警械，致侵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01
次
院
會
會
議

D1
C3
87
08
06
46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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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民自由或權

利時，遭受損害之

被害人，依國家賠

償法規定由警察

人員所屬機關擔

負賠償。又本項規

定並未限制人民

依民法第一百八

十六條第一項規

定請求賠償，遭受

損害之被害人倘

併依民法及國家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01
次
院
會
會
議

D1
C3
87
08
06
46
86
EF



26 
 

賠 償 法 請 求 賠

償，依法院辦理國

家賠償事件應行

注意事項第六點

及第七點規定，法

院將視警察人員

違法使用警械係

出於故意或過失

之行為，分別裁定

停止對警察人員

之民事賠償訴訟

程序或以判決駁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01
次
院
會
會
議

D1
C3
87
08
06
46
86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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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民事訴訟，併予

說明 

三、 現行第二項後段規

定賠償機關對警

察人員之求償要

件，僅限出於「故

意」之行為，係因

警察人員身處打

擊犯罪、維護民眾

安全之前線，執行

職務所面對之現

場 狀 況 瞬 息 萬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01
次
院
會
會
議

D1
C3
87
08
06
46
86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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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員警面對民眾

或自身生死攸關

之急迫情形，是否

使用警械之決斷

常在片刻之間，故

於本條例立法之

初，即規定賠償機

關向所屬警察人

員求償之要件僅

限於故意，係有其

特殊考量，並可避

免 造 成 寒 蟬 效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01
次
院
會
會
議

D1
C3
87
08
06
46
86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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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員警於具有合

法使用槍械情況

畏憚用槍，對於維

護社會治安造成

不良影響，爰有關

警察人員違反本

條例規定使用警

械 所 生 損 害 賠

償，回歸國家賠償

法辦理時，就賠償

機關對警察人員

求 償 之 主 觀 要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01
次
院
會
會
議

D1
C3
87
08
06
46
86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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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仍於本條例為

國家賠償法第二

條第三項之特別

規定，至主觀要件

以外之其他程序

規定、求償權時效

等事項，仍依國家

賠 償 法 規 定 辦

理；另為期明確，

爰酌修文字，並移

列為第三項。 

四、 配合修正第一項與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01
次
院
會
會
議

D1
C3
87
08
06
46
86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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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補償及賠

償金額不採定額

制，就違反本條例

規定使用警械之

賠償依國家賠償

法規定辦理，爰刪

除現行第三項規

定。原由內政部訂

定發布之「警察人

員使用警械致人

傷亡財產損失醫

療費慰撫金補償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01
次
院
會
會
議

D1
C3
87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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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



32 
 

金喪葬費支給標

準」未來將配合予

以廢止。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01
次
院
會
會
議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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